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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海原县三河镇唐堡村基础设施建设2025年
以工代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2025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宁发改地区〔2025〕388号）及县发改局《关于下达2025年第二批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海发改发〔2025〕14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国道344线三河段从三河镇小河村进入，到三河镇团庄村穿境而出，全长9.58公里。其中唐堡村沿线地理位置优越，商业较为发达，但由于过往车辆多，经常有车辆停放在道路边上，且道路两侧的人行道局部未硬化，宽窄不一，车辆通行困难。同时，道路两侧沿街建筑门前大多无铺装，树池道牙缺失、损坏严重，甚至部分路段周边住户为方便停车，将绿化带、混凝土道牙私自拆除改建，导致出入口过多，人车混行，混乱不堪，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不仅影响村容村貌，而且一定程度制约了村庄发展，更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通过实施三河镇唐堡村基础设施建设2025年以工代赈示范项目，不仅可以化解国道沿线安全隐患，而且可以改善道路沿线人居环境条件，更可以为群众提供完善的公共设施、整洁的生活环境、便捷的出行条件、高标准的生活质量，使唐堡村成为群众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二、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人行道铺装、拆除垃圾外运，新建道牙、道牙维修，新建沥青道路、沥青道路维修，水渠清淤等，建设规模如下：
[bookmark: OLE_LINK1]1.新建混凝土面砖6551平方米。
2.新建混凝土道路16790平方米。
3.维修沥青道路6894平方米，新建沥青道路933平方米。
4.维修更换混凝土道牙2017米，新建混凝土道牙478米。
5.水渠清淤622米。
6.新建混凝土树池466套。
7.下水井及井盖更换16处。
8.垃圾外运3029立方米，运距5公里。
9.土方工程800立方米。
三、资金筹措
1.本项目总投资：508.80万元。其中：工程费475.51万元，其他费33.29万元。
2.建设资金来源为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360万元（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15.19万元），地方财政配套资金148.79万元。
四、务工组织
（一）基本要求。要紧盯以工代赈项目“赈”的核心要义，积极动员四营村脱贫户、监测户、低保户等群体参与该项目建设，提高就业能力，增加群众收入，不断增加自我致富的内生动力。
（二）工作目标。本项目务工人员全部面向唐堡村全体劳动力，重点面向脱贫户、监测户等困难群众，劳动力资源不足的情况是面向低保户等特殊群体以及有就业需求的本村劳动力。通过该项目带动本地农户掌握木工、钢筋工、瓦工等不同技能1-2项，实现自主脱贫致富。
（三）报酬测算。本项目预计可实现唐堡就近务工工种有普工、瓦工、砼工、钢筋工、焊工、安装工等，拟用工108人，预计可发放劳务报酬115.19万元，占三河镇唐堡村基础设施建设2025年以工代赈示范项目资金的30%，通过项目实施整合闲置劳动资源，促进农民增收，使以工代赈效果最大化。
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按照以工代赈项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成立三河镇以工代赈项目建设领导小组，镇长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四营村委会负责人为成员，具体负责项目建设的质量和进度把控、务工收入监督、劳务人员技能及安全培训监管等工作。
（二）工作保障。要切实执行好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工代赈管理实施细则》，并结合全镇实际，进一步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保障劳务报酬的发放，确保项目高效、有序、顺利实施。
一是严格计划管理。严格按照计划和批准的设计实施项目，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实施地点和建设内容。对技术要求较高、施工较为复杂的项目，要进一步完成项目初步设计，并经项目主管部门审定后方可施工，保证项目建设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是严格工程管理。项目建设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管理程序，履行四项制度，即项目法人制、公示制、合同制和监理制；本着公正、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公开选择施工队伍；严格确定具有工程质量监理资质的单位承担项目的质量监理任务；工程施工、监理等实行合同制管理。
三是严格公开公示。按照项目建设要求向社会公开公示，向全社会公开项目建设内容、投资规模，接受全社会监督；维护广大农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充分尊重农民群众意愿，并认真听取广大农户对工程建设的意见，通过民主议事、民主决策的方式，确定务工方案和工程管理运行方式。
四是严格资金管理。项目严格按照《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和区市县有关以工代赈资金管理规定,规范资金运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项目资金实行专人管理、专户储存、专帐核算，专款专用，实行财政报账制，按照项目实施进度，经施工单位提出申请，建设单位审核后，方可报账；加强项目资金的监督，资金的使用情况要向受益区农民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严格杜绝截留、挤占和挪用；加强项目资金的审计监督，工程竣工后，进行审计决算，确保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五是严格劳务报酬管理。以工代赈劳务报酬是增加当地务工群众收入的一项重要举措，在项目建设时，除技术复杂、工程难度大、确需专业队伍施工的项目外，优先组织当地低收入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并及时足额支付劳务报酬。劳务收入的支付实行“一卡通”，施工单位须根据施工台账，详细汇总投工投劳情况，根据自治区以工代赈“十四五”实施方案编制劳务收入有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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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原县三河镇唐堡村基础设施建设2025年
以工代赈示范项目群众务工组织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广泛组织动员更多唐堡村低收入人口参与项目建设，及时足额发放劳务报酬，加大技能培训力度，激发其依靠自身劳动增收致富的内生动力，助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二、工作对象
优先组织三河镇唐堡村脱贫人口、易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其他低收入人口和因灾外出就业困难群众等参与此项目建设；其次鼓励西安镇有劳动能力人员参与项目建设。
三、工作任务
（一）务工岗位确定
三河镇唐堡村基础设施建设2025年以工代赈示范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人行道铺装、拆除垃圾外运，新建道牙、道牙维修，新建沥青道路、沥青道路维修，水渠清淤等，故拟需要混凝土收面工30名（技工），路面支模工15名（技工），路面清除杂物工10名，模版转运工10名（限男性），混凝土整平工10名，路基整平工15名，混凝土振捣工6名（技工），路口引导员5名（女工）；其中技工每人每天400元，普工男性每天200元，女性每天180元。具体根据项目需求动态调整。
（二）务工群众确定
根据施工单位发布的用工需求公示，村民报名后经西安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集体审议务工岗位人选，合理确定拟参与务工人员名单，尽最大可能满足当地群众务工需求。务工人选确定后，施工单位及时与务工群众签订用工合同（协议）。项目建设过程中，可根据工程建设需要，及时增补调整务工人选。
（三）开展岗前培训
通过唐堡村村民代表大会确定拟参与务工的人员，三河镇唐堡村基础设施建设2025年以工代赈示范项目目项目部开展岗前安全技能培训，利用施工场地和机械设备开展岗前技能培训，并做好培训记录，形成培训台账与影像资料，确保参与务工群众掌握相关施工技能。
（四）加强务工监督
督促施工单位做好务工考勤、务工记录、包工计量等工作，落实好务工群众用餐、饮水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并安排专人定期对群众务工台账进行核实。督促监理单位完善监理日志，把施工单位对群众务工的管理作为工程监理的重要内容。
四、组织领导
成立三河镇工作领导小组，加强人员配备，确保群众务工组织工作有序开展。
组  长:李永彬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王兴杰 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成  员：牛国堂 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
祁应刚 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
郭  甜 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
翟  梅 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
张学峰 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
唐堡村村三委成员
领导小组办公室于镇经济发展办公室，王兴杰兼办公室主任，牛国堂任办公室副主任，工作人员全面负责此项目各项工作协调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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